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被捕青少年支援服務
『被捕青少年支援服務』是一項透過5個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社區支援服務計劃』隊伍，於2019年4月起共同展開的服務。
服務對象：10 -18歲被捕的青少年人及其家人。鑑於近日眾多的青年人於不同情境下被捕，亦有部份已被提案起訴。故此本服務自2019年8月起於短期內擴展至服務29歲 或以下青年

接觸服務途徑：自行求助 或 經由個別律師/律師組織、社福、教育、執法機構轉介均可

	服務範圍
	計劃名稱及地址
	聯絡方法

	香港區 
中西區 南區 離島(東涌除外) 
東區 灣仔
	循道衛理中心 
火鳳凰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電話號碼：2528 2779 
傳真號碼：2520 5401 
電子郵件： csss@methodist-centre.com
轉介熱線：6580 2385 (10am-10pm)
(Whatsapp / Tg)

	西九龍 
油尖旺 九龍城 
深水埗
	香港小童群益會 
「青鋒網」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電話號碼：2304 2401 
傳真號碼：2304 3702 
電子郵件： yanetwork@bgca.org.hk
轉介熱線：9869 3893 (10am-10pm)
(Whatsapp/Tg)

	東九龍 
觀塘 秀茂坪 
黃大仙 西貢 
(包括將軍澳)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界」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電話號碼：2351 2777 
傳真號碼：2351 2330 
電子郵件： csss@hkpa.hk
轉介熱線：5345 5217 (10am-10pm)
(Whatsapp/ Tg)

	新界南/北 
荃灣 葵青 屯門 北大嶼山(包括東涌) 機場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青年支援服務計劃 

	電話號碼：2396 4711 
傳真號碼：2395 9543 
電子郵件： yss@hkfyg.org.hk 
轉介電話號碼: 2487 6151 
轉介傳真號碼: 2423 8186
轉介熱線：9659 6082 (10am-10pm)
(Whatsapp/ Tg)

	新界南/北 
沙田 大埔 北區 元朗 (包括天水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會服務部
青少年自強計劃 

	電話號碼：2650 0022 
傳真號碼：2650 0024 
電子郵件： yes@elchk.org.hk
轉介熱線：9459 5492 (10am-10pm)
(Whatsapp/ Tg)


被捕青少年支援服務
轉介 /自行轉介表格
致：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服務區域
(按住址)
	香港區
中西區、東區及南區、離島區(不包括東涌)
	東九龍

啟德、新蒲崗、黃大仙、彩虹、牛頭角、觀塘、藍田、油塘、將軍澳、西貢
	西九龍
九龍西區：油尖旺、深水埗、長沙灣、石峽美、九龍城、紅磡、何文田、九龍塘
	新界南區/新界北區：屯門、青山、荃灣、葵青、東涌
	新界南區/新界北區：沙田及馬鞍山、沙頭角、元朗及八鄉、天水圍、大埔、上水及粉嶺

	服務機構 

電話：
傳真：
	循道衛理中心

2528 2779
2520 5401
	香港遊樂場協會

2351 2777
2351 2330
	香港小童群益會

2304 2401
2304 3702
	香港青年協會

2396 4711
2395 954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會服務部
2650 0022
2650 0024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被捕青少年 (10-29歲青少年) 服務轉介書
	轉介人姓名及團體 (如適用):

聯絡電話         :

電郵地址         :
	                                
	被捕日期：                 
轉介日期：                 

	案件檔案號碼   :
	
	案件性質
	

	被轉介當事人/當事人姓名: #
	(中文)：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
	性別:
	
	年齡:
#
	

	(就學 年級：_______
	(就業       (待業
	#聯絡電話：

	
	
	住宅電話：

	
	
	家長電話 (如適用)：

	轉介/自行轉介同意書*

	#被轉介者同意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轉介者姓名)
同意 / 不同意* 將上述個人資料 交予「社區
支援服務計劃」
被轉介者簽署 :
簽署日期    ：
	#被轉介者家人同意書 (18歲以下適用)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是被轉介者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同意 / 不同意* 將上述個人資料轉交予「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
簽署日期         ：

	聲明：在符合《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規定的情況下，如無有關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上述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提供『社區支援服務計劃』轉介服務以外的目的，而資料的保留時間不應超過達致目標的實際所需。


*備註：
1.如只有被轉介者(18歲以上青年人)同意而未獲其家人同意轉介，計劃將以接觸被轉介者及向其提供服務為先。
2.如被轉介者(18歲以上青年人)不同意而家人同意轉介，計劃將以接觸其家人及向其提供服務為先
3.如18歲以下的被轉介者未獲其家人同意轉介，計劃將未能為其提供服務。
# 為必須填寫項目
